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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placed as a sort 

of immigrant group that poses hard to be identified due to the problematic 

controversary of definition as well as taxonomy regarding such a grand migration 

wave. Defining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scope of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scheme will help the country to deploy more 

reasonable governance strategies as well as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of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the vulnerable groups among th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havioral rules of irregular migrant workers under migration 

theorie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n embeds the two sorts of 

hypothetical taxonomies of A and B migrant groups into the case analysis of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with the purpose of figuring out the sophisticated 

phenomenon of irregular migration between six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Based on above, several suggestions on governing are proposed respectively. 

 

Keywords: irregular migrant; migrant workers;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definition and taxonomy; migration governance 
               



 

3 
 

 

非常规劳务移民身份界定、分类与治理路径 
——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为例 

 

张恒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曼谷，10900，泰国 

电子邮箱：zhang.he@ku.th 

 
收稿日期：2022-02-10           修回日期：2022-04-08           接受日期：2022-04-11                

   

摘要：长期以来，因身份界定和分类的模糊不清，导致非常规劳务移民成为

宏大的移民浪潮中较难被界定的一类移民群体。进一步明确非常规劳务移民

在移民目的国的属性、特点和范畴，既有助于促进目的国采取更为合理的      

移民治理策略，又能切实保障非常规劳务移民特别是其中脆弱群体的权利。     

本文借助移民理论和定性研究方法，对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行为规律进行分析，

归纳出 A、B两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类型，并将此分类结果运用于澜沧江—湄公

河次区域1的案例中验证，以期厘清次区域六国之间非常规劳务移民错综复杂

的现象。基于此，提出若干可用于分类施策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治理         

建议。 

 

关键词：非常规移民；劳务移民；澜湄次区域；身份界定与分类； 

        移民治理 

 

 

 
1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是由亚洲开发银行（ADB）所界定的特定区域，总面积约 233 万平方公

里。亚行的发展中成员国主要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因此其将这一地区称做“区域”，而澜

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指“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中国的云南省等这部分地区”。

考虑到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次区域国家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本文将其也纳入考察范围。 

mailto:zhang.he@k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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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无论是物流的全球化发展，还是密集的跨境结算， 

抑或是各国纷至推出的全球化人才战略，都充分体现出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向

纵深领域迈进。伴随此趋势，日益频繁的常规或非常规跨国移民活动浮现在

全球和区域层面，迁移动机既存在多样性也充满不确定性，国际移民自身的

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错综交织，如此新情况和新问题正将传统意

义上的移民“推—拉”（Push—Pull）解释框架
2
引向更为复杂的现实之中。 

通常而言，以获取工作为目的的劳务移民流动单纯的迁移动机，但如今

这一冬季愈来愈受到全球疫情状况、地区经济发展衡度、内外社会安全局势、

南北国家社会福利差距以及临时性劳务移民政策的影响。尽管在疫情时期跨

国人口流动受国际旅行限制而有所减少，但以谋求职业赚取收入为目的的     

移民显然不会因此停滞其跨国活动，这一趋势需要获得关注。 

在全球层面，这股趋势呈现出了疫情状况下的全球性跨国劳动力流动        

危机。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21）全球劳动力市场在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

行的环境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工作时间损失占总时间的 8.8%，相当于

2.55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流失，大约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劳动力市场

损失的 4 倍。而劳务移民是受影响最惨重的群体，疫情下的地区和国别移民

政策暴露了劳务移民处于不平等的境况中，如疫情发生前，其常常处于种族

歧视、劳薪失衡、环境恶劣等境地之中，而在疫情大流行之下，陷入劳务移

民回流与返岗、社会融入等“新冠困境”。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 2022年 1月

22 日更新了《国际卫生条例》，呼吁关注劳务移民跨国迁移的经济和社会     

 
2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博格（Donald,J.Bagne）于 1969 年首次提出，他认为流入地的生存条件优

势是人口流动的拉力，流出地较为劣势的生存条件是推力，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驱使其流动

的产生， 这一理论合理解释了人口流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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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建议各国取消或放宽国际旅游限制，但与以往相似，未能取得实质性

响应。 

在地区层面，它集中反映在区域性的劳务移民身份问题上，形成       

常规劳务移民与非常规劳务移民并存的现象。澜湄次区域的这一问题显然      

具有代表性，二而国和泰国是次区域内两大劳务移民迁移的目的国。2009 年，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人员往来高达 5000 多万人次，每周定期航班近 3000 班次。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累计有 2 万余名湄公河流域五国学生享受中国政府 

奖学金在中国学习，澜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在中国云南省培训了来自该地区

的劳务移民 4 万余名
3
。但是，这些数据，只能体现澜湄次区域常规劳务移民

的情况，而未计入大量无法监测的非常规劳务移民的准确数量。更何况，      

对于次区域的国家而言，因疫情带来的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较为严峻，许多

常规劳务移民在疫情发生后因为失业和旅行限制被迫滞留东道国，既无法回

国享受本国医疗待遇也无法在东道国得到医疗救助保障。学者张洁、梁劲

（2020）援引泰国发展研究院（NIDA）的测算数据显示，有超过两万名泰国

非法劳工在马来西亚打工，对泰国政府而言，一旦他们因疫情在马失业，    

将可能通过泰国三个南部边境省份返泰，而这些省份的医疗资源有限，将难

以应对。当然，马来西亚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作为对比，泰国除了在   

马来西亚的劳务移民面临身份合法性的问题，还不得不处理境内大量缅甸劳

务移民非法偷越边境、非法在泰劳务的情况。对于同属次区域的中国而言，

因非常规移民带来的困扰一直存在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虽然在新冠疫情袭

来时，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达成了共同抗击疫情的共识，使得澜湄次区域累计

确诊病例和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地区，但仍因大量澜湄流域内的劳务

移民采用非法偷渡的方式进入中国边境省区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防

疫压力。 

 
3 参见《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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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而言，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身份是一个      

关键问题。一方面，泰国为了疏解境内其他次区域国家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

采用国籍认证（Nationality Verification）和合法化登记（Legitimate 

Registration）等方法将部分符合条件的非常规劳务移民规范化。另一方面，

在中国现行的移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4
中，尚无对移民概念的明确阐述，亦无

非常规移民或常规移民的概念，就笔者研究认为，在中国移民管理法律的话

语体系中，目前将现实中的非常规移民行为视为不合法的出入境行为，继而

非常规劳务移民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工作行为，而这两种不合法行为往往

接续发生，甚至与居留同时构成“三非行为”（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

居留）。可见，中国法律认为非常规劳务移民目前的身份属性是具有违法性

的，依法应当受到处罚。不难看出，作为次区域两大非常规劳务移民流向国，

对非常规劳务移民身份的认定具有较大差异。 

究其原因，针对非常规劳务移民这类移民群体的身份界定不仅在次区域，

在各类国际文件中都未曾清晰厘清，更毋论统一的认识。若以非法移民指代

非常规移民显然不符合非常规移民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能完整

地体现作为一类移民群体所具有的法律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亦有      

可能导致各国采取偏差较大的法律和政策，制约来源国与目的国间就纾解        

移民问题所开展的有效沟通和对话进程。基于此，本文首先对非常规移民的      

形成过程和条件进行分析，对其性质和范畴进行界定。其后，将非常规移民

的初步界定运用于非常规劳务移民，并假设非常规劳务移民存在两种分类      

情况。随之，以澜湄次区域的非常规劳务移民现象为例进行案例分析，验证

 
4 主要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照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

查条例》、《外国人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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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类假设的现实可能性。最后，针对澜湄次区域内的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

提出本文的治理建议。 

 

2. 中外对非常规移民身份的界定和分类 

所谓非常规劳务移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则是非常规移民，      

二则是劳务移民。对前者的研究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中至今尚未有统一

的观点，不同的国际组织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都有不同的角度，本章主要       

论述中外对非常规移民的不同认识，第二点将在下一章阐述。 

2.1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定性研究为主，具体采用了文献分析、比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        

等方法。其一，通过文献分析，总结有关非常规移民和劳务移民的各类解释

框架，分析相互之间的差异，形成本文的解释文本。其二，通过比较分析，

对非常规劳务移民的不同或相同行为表现进行考察，总结其异同规律，得出

不同的分类归纳。其三，进行案例分析，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相关案

例为切入点，经由案例分析，检验本文解释框架和分类情形的合理性，         

使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身份属性更加清晰。 

2.2 移民危机干预下的非常规移民 

第一种观点主要由国际移民组织(IOM)、欧洲移民网络（EMN）以及西方

部分学者的定义构成。国际移民组织在其官方术语库中提出了一种非常规移

民（Irregular Migration）的广义概念，认为非常规移民是指不在输出国、

中转国、输入国所规定的流动范围之内的迁移活动。此外，不遵守输出国所

规定流向的移民将被视为非常规移民，而无论其在输出国是何种身份 (IOM, 

n.d.)。欧洲移民网络（2011）认为，非常规移民是违反输入国入境许可法

律的人和未被授权居留在输入国的人。这两种定义都较为粗旷，不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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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非常规移民的性质、特征和范畴，因为移民时常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   

发生身份的变化，如在马来西亚，非常规移民有可能根据赦免法案

（Amnesty）变为常规移民，在泰国有可能通过合法化登记（Registation）

成为合法移民。 

表 1  非常规移民的两种分类 

 

分类    入境时 初始居留身份 最终居留身份 

第一类 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因故变为非法居留 

第二类 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 因故变为合法居留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非常规移民定性问题的讨论大多是在 2010 年底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开始的，数量激增的难民或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        

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本世纪第一

波移民潮和难民潮。自此，欧洲移民危机和难民危机开始出现苗头，不断      

进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给欧盟内部社会分配体系、劳动力结构和超国家公民

社会的福利政策造成巨大冲击。但是，由于欧盟体系内各国对非常规移民的

定性依据、测算标准和评估指标并不相同，其研究学者的观点也未能全部实

现统一。这其中，德国布莱梅大学移民问题资深研究员 Dita Vogel（2014） 

通过分析德国的非常规移民，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分类，如表 1 所示，他认为

非常规移民可以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合法入境且合法居留在东道国，但在

这之后因某种原因其合法身份变为不合法的移民；第二类是非法入境之后，

由于某种原因被东道国授权从非法居留身份变为合法居留的移民。同时，

Dita Vogel（2014）和 Manuel Aßner（2014）共同指出，在第一类非常     

规移民中，又可细分为三种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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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一类非常规移民的三种具体情况 

 

入境时 初始居留身份 致因 最终居留身份 

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伪造居留证件骗取居留授权 非法居留 

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未继续获东道国居留授权而 

隐藏身份 
非法居留 

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被东道国要求离境而未履行 非法居留 

 

由上表可见，第一种情况将会被东道国发现并采取措施，而第二和第三

种情况的移民往往是选择躲藏在东道国境内，以免被发现。这三种情况都   

属于第一类非常规移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合法入境且起初合法居留，       

之后因故身份变为非法居留。第二类非常规移民的特征是：非法入境，但此

后被授权合法居留，如被跨国贩卖的人口、偷渡至他国的人口，无论其是否

出于自愿，其入境东道国时的身份都是不合法的，但因人道主义或东道国      

劳动力临时性极度短缺等原因，有可能会被东道国授权合法居留身份。 

2.3 人权保护视阈下的非常规移民 

第二种观点主要由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UNIHRC）从人权保护的角度     

对非常规移民进行的界定，其界定较前述国际组织的界定更为具体。它认为，

非常规移民又称无文件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是指未持有批准文

件进入中转国或目的地国领土，由此而在目的国或中转国不具有合法居      

留身份的移民；或合法进入该国，但因故失去居留许可的移民
5
，如表 3 所示。 

 

 
5 参见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报告《非常规迁移、偷渡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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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对非常规移民的两种分类 

 

分类 入境时 初始居留身份 最终居留身份 

第一类 未持批准文件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 非法居留 

第二类 持批准文件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因故变为非法居留 

 

根据该分类，对于第一类而言，“未持批准文件非法入境”之后自始         

自终都未获得合法居留身份，如被跨国贩卖的人口、偷渡至他国的人口无论

其是否获得东道国的授权合法居留，都不影响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将其视作

非正规移民。显然这与前述学者沃格尔·蒂塔的第二类定性结果大相径庭—

—非法入境且非法居留，之后因故被授权转为合法居留，即视作非常规移民。

不难发现，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的定性是出于对未获授权转为非法居留者的

保护而将其纳入非正规移民范畴，而德国学者并没有表达相同的观点，只将

获得授权转为合法居留的移民纳入非正规移民范围，因为这将从国际、国家

两个层面上影响双方对非正规移民的人权保护幅度。 

对于第二类非常规移民来说，“持批准文件合法进入”之后，因故        

“失去居留许可”，变成“非法居留”的移民，如合法入境后因违反中国       

法律而被中国移民管理机构取消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其一般面对被遣送出境、

限期离境或因此躲藏起来等情况。从这一点上看，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的   

第二类界定与前述学者沃格尔·蒂塔的第一类定性结果几乎一致。 

综上所述，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本文所研究的非常规移民可将范畴界定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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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法入境，但因故最终变为非法居留者的移民； 

（2）非法入境，且自始自终均为非法居留者的移民； 

（3）非法入境，但因故最终获得授权变为合法居留者的移民。 

2.4 中国本土对非常规移民身份的探究 

根据前述观点，笔者认为本土研究在对非常规移民进行定性时，不建议

简单将非法移民与非常规劳务移民等量齐观。同理，将合法移民视作常规       

移民也似乎是不太恰当的，应当在此问题上厘清逻辑，方可慎重作出界定。      

与此同时，完全使用西方学者，具体来说欧盟国家学者的定性方法来评价      

其他地区（如澜湄次区域）的非常规移民，显然是缺乏现实性的。不过，  

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了非常规移民身份定性的问题，并作出了许多努力。 

一方面，如但伟（2004）、徐军华（2007）、向党（2012）等学者曾从       

国际法与国内法层面或解读或描绘非常规移民的身份构建和法律人格问题；

另一方面，张林（2005）、黎尔平（2006）、孔令节（2013）、卢光盛

（2016）、吴淋（2017）等学者从地区治理理论的角度，指出非常规移民处

于移民治理研究的桎梏地带。虽未能涉足此问题的核心地带，即非正规移民

的性质和范畴，但仍有部分学者作了积极的探索。 

学者李其荣（2014）在对跨国移民的理论解释框架进行研究时，主张用

“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来解释人口迁移现象，这一解释理论       

借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       

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的地带则成为“边缘”，                   

受 “中心”剥夺。该迁移理论认为，历史上与中心国家有过接触或遭受过它

们殖民的边缘国家往往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往中心国家。虽然这一理论有   

助于解释非常规移民的动机成因，但就非常规移民与非法移民、常规移民与        

合法移民之间的沟壑问题未能得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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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学者王辉耀（2012）和刘国福（2012）对非常规移民作了一项       

明确的定性，他们认为，非常规移民是违反一国法律出入境、居留或者就业

的外国人，他将非常规移民界定在“移民者”的范围内，但认为这不包括

“移民行为”，而只有具体到“非常规移民现象”时，才包含非常规移民行

为，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违法行为。不难发现，该学者的           

观点具有代表性，许多中国学者持相似的观点，将非常规移民界定为：违法

出入境、违法居留、违法就业的外国人（简称“三非”外国人），而排除非

常规移民实施的非常规移民的行为。实际上是将非常规移民仅进行了法律上

的界定，排除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移民非常规迁移行为。       

总之，中国本土尚未对非正规移民定性问题有明确而一致的界定，需要更多

的研究焦点投至此问题。 

 

3. 非常规劳务移民的界定和分类结果 

3.1 趋于统一的劳务移民概念解释框架 

如今，在对劳务移民的认识和界定上远比对非常规移民的研究清晰得多，

论述也较为统一和具体，主要包括部分学者的分类方法和国际组织的解释。 

首先，学者 Max Tunon（2018）Benjamin Harkins（2018）认为，                  

对非常规移民对范围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       

并指出，在亚太地区，一般将非常规移民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经由       

非常规渠道进入目的国，在没有工作许可情况下从事工作；第二，经由合法

渠道进入目的国，但没有工作许可；第三，经由合法渠道进入目的国，                

但工作许可无效，如从事与许可事项无关的工作；第四，经由合法渠道入境        

目的国，并获得工作许可，但由于超期或未更新工作许可，导致签证或工作

许可失效；第五，位于两国边境地区的没有工作证件而短期、季节性入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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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从事私自聘用的工作，这类较难统计。 

其次，在国际移民组织的术语库中，劳务移民被定义为：以就业为目的

而从一国进入另一国，或在居住地国内进行的迁移活动(IOM, n.d.)。可以看

出，在国际移民组织的语料内，劳务移民不仅包括了跨越国界的移民，    

还包括在一国境内进行的劳动力流动，这是广义的劳务移民概念。 

再次，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建议书等文件中，劳务移民的范畴却限于

国际层面，即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性以及全球性的劳动力流动。国际劳工

组织针对劳务移民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和建议书，初步形成了以 8 项核心

权利公约、4 项专门性公约、22 项补充性公约、其他多边治理方案等四类文

件为内容的解释体系。根据该组织信息系统 统计结果显示，在 187 个成员国

中，前三项的平均批准率分别为：92.31%、20.71%以及 26.29% (ILO, n.d.)。

虽然大部分文件的批准率较低，但核心公约 仍然获得大部分国家的认可，  

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对国际劳工组织（2010）的劳务移民界定

是初步认可的，而劳务移民的性质、范畴和特征等问题在这些文件中获得了

较为清晰统一的定性，如第 97号公约《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6的第 11条第

1 款的解释界定劳务移民为“自己谋取一项职业为目的，从一国移入另一国

的人”。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劳务移民属于第 97号公约该条款所界定的范围。 

3.2 非常规劳务移民的界定和分类结果 

据前述，本文在非常规移民上作了界定，在劳务移民上，采纳国际劳工

组织公约中的统一解释，将非常规移民与劳务移民的重叠身份进行归纳，      

作出如表 4 所示的 A 类和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类型的分类
7
。由此，本文所           

研究非常规劳务移民可作如下界定：以赴一国境内从事获取报酬的工作为     

 
6该公约于 1949年 7月 1日经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全称为《1949年（修订） 移民就业公约》。 
7由于难民问题目前由联合国难民署与各国开展合作进行难民身份认定，认定的依据较其他类型

的非常规移民更为完善，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非常规移民分类不包括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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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非法入境后非法居留或因故由非法居留转化为合法居留的一类跨国      

移民群体以及合法入境后因故由合法居留转化为非法居留的一类跨国移民      

群体。与此同时，下文所讨论的澜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亦在此定义的       

指导下进行案例分析。 

表 4  非常规劳务移民的分类 

 

类型 入境时 初始居留身份 最终居留身份 

A 类 合法入境 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B 类 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 

或因故转化为合法居留 

非法居留 

或因故转化为合法居留 

由上表，不难发现，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是那些在设法合法入境后，       

合法居留期间，未持有工作许可但却悄悄从事工作，往往选择隐藏在东道国

工厂、作坊、商铺或其他经济生产部门中，理论上其合法居留已然变为非法

居留，但事实上存在不同情况：其一，被东道国发现，将转化非法居留；       

其二，尚未被发现，将会继续隐藏，牺牲了个人的权益机会，给东道国制造

了社会治理盲区。 

对于 B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国际劳工组织 2010年发布的 A Rights-based 

Approach 一书在相关条款中使用“Clandestine”（隐蔽）一词概括其行为

特点，从劳工权利保护的角度认为，被贩卖到另一国强迫从事劳务工作的移

民作为受害者应当与组织偷运和贩卖劳工人口的犯罪者有所区别，因此     

应当将受害者考虑为非常规移民，而将组织者视为犯罪者，这一点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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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8
中有相同的看法。 

因此，B 类移民可以认为是那些以非法入境方式被贩卖或偷渡至东道国

后，隐蔽在工厂、作坊、商铺和其他经济生产部门中从事工作的移民，包括

自愿被贩卖和被迫被贩卖的移民，也包括自主偷渡和购买偷渡服务的移民，

但不包括组织贩卖活动和组织偷渡活动的移民，前述已将其定性为犯罪群体。

如今，这类非常规劳务移民是世界各国劳务移民社会治理和人权保护的薄弱

地带，他们之中，妇女和儿童的比例非常大，将其正式定性为非常规移民   

有利于维护这类脆弱群体的权益，这也是本文之所以要进一步对非常规劳务

移民进行身份定性的初衷。下文将按照 A 类与 B 类的分类假设，以澜湄次区

域内的非常规劳务移民为案例进行验证。 

 

4. 澜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案例分析 

非常规劳务移民几乎是与正常劳务移民同时发生的，它们出现的主要       

根源在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中最核心的是收入差距。根据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UNDESA）的统计，2015 年，全球约有 2.44 亿人

在原籍国以外的国家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 3.3%，其中 2.07 亿人      

是处于 20 至 40 岁的工作年龄区间的劳务移民。在这 2.44 亿国际移民中， 

有 71%是流向高收入国家的，比如在一些欧洲国家，2008 年时的外国劳动力

占比就已经超过了 10%的水平，卢森堡的外国籍劳动力占比高达 46%。李其荣

（2003）教授提出用“中心——边缘”理论解释框架来分析这一现象。他指

出，在一定的共同体区域内，存在处于中心地带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存在      

处于其边缘较为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与中心国家有过接触或遭受过它们的

殖民的边缘国家往往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往中心国家。而这些移民大多是以

 
8公约（2220 UNTS3）于 1990 年 11月 18日通过，并于 2003 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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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中心国家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为目的。这一点在澜湄次区域尤为明显，

因河流而联系在一起的六国之间，收入的地区性差距是次区域劳务移民迁移

的主要动机。 

4.1 以泰国为目的国的非常规劳务移民流向 

在次区域内，泰国是最大的移民目的国，而以赴泰从事工作为目的进行

的劳务移民是最主要的移民群体。早在 2009 年，湄公河移民网络（MMN）

（2009）发布的监测数据就显示，大约有 300 万到 500 万的劳动力在澜湄次 

区域内流动，其中就有 200 万到 400 万包括非常规移民在内的劳务移民是流

向泰国的。而十年后的 2019 年，据《泰国移民报告 2019》统计，在泰国境

内的非泰籍移民已增加到 2018年底时的 490万，其中就包括了来自柬埔寨、

老挝、缅甸和越南的约 390 万劳务移民，占比高达 80%。同时， 劳务移民

总量占泰国总劳动力的 10% 以上，为泰国贡献了 4.3%至 6.6%的国内生产   

总值。因此，次区域内的劳务移民选择泰国作为目的国的驱动力主要来自     

经济方面，如收入、体面工作等。 

此外，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通过对泰国 1990-2015 年期

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统计，截止 2015 年，指出泰国已成为东盟国家中        

经济增长最快的移民目的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

统计数据，泰国 201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达 3771.58亿美元，人均 GDP

为 5850美元，在当时不仅远超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总量，也超过了

中国处在次区域内的两个主要省区
9
的经济总量之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1）公布的数据，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1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20613.87 亿元人民币，地区人均 GDP 分别为 19265 元人民币、25326 元人民

 
9 因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GMS）的中方主要项目

省区，也是融入澜湄次区域合作较为密切的省区，因此本文一般将广西也纳入次区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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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按照 2011 年的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计算的话，两省区地区 GDP 为

3113.17 亿美元，两省区地区人均 GDP分别为 2909.46美元、3824.81美元。

如果仅就毗邻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移民的“推——拉”效应而言，泰国在澜

湄次区域内吸引劳动力的诱惑力并不低于中国次区域内的两省区，其成为吸

引这些   国家或地区劳务移民迁移的目的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图 1  2014 年至 2017 年泰国获工作许可劳务移民数量 

 

与此同时，泰国也成为了非常规移民的首选目的国，尤以非常规劳务         

移民为主。据《泰国移民报告 2019》统计，截至 2018 年 11 月，所有在泰国

的劳务移民总数是 460 万，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劳务移民高达

390 万，这其中有超过 80 万被认为是非常规移民。就合法登记注册的常规劳

务 移民而言，如图 1 所示，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合法在泰工作的人数稳步

增长，而这些劳务移民按其合法工作证件登记注册地来看，如图 2 所示，大

部分集中在曼谷以及南部地区。Supang Chantavanich（2020）教授在研究泰

国罗兴亚人与人口贩卖问题时指出了这一地域性特点，集中在曼谷并不难理

解，因为曼谷具有较大的劳动力缺口，是大部分外籍劳工的首选地点，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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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部更多是经由人口贩卖入境泰国的罗兴亚人。     

此外，据学者 Max Tunon（2018）和 Benjamin Harkins（2018）所做的

统计数据，就所持合法证件的工作类型来看，专业技能型劳务移民约为 11万，

占劳务移民总数的 2%；低技能型劳务移民约为 390 万，占比高达 85%，几乎

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并且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输入泰国：其来源

国与泰国之间签署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渠道；泰国实施的本地非常规劳务移

民向常规劳务移民规范化转化渠道，如国籍认证（Nationalities Verified 

Process）和登记注册（Registration）；季节性劳工引进渠道；非常规迁

移渠道。由此可见，泰国在成为次区域主要常规劳务移民输入国的同时，           

也成为了非常规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且大部分属于低技能性劳务移民。 

 

 

 

 

 

 

 

图 2  2014 年至 2017 年泰国获工作许可劳务移民的地域分布 

 

然而，泰国在处理体量如此庞大的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上并非一帆风顺，

最主要的掣肘之处在于对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身份认定上较为模糊。对于非正

规劳务移民而言，非法入境泰国后，他们面临的居留问题与前文所述 B 类非

正规劳务移民的一样。即非法居留或被东道国进行认定程序后授权合法居留，

对于后者大部分是被贩卖（trafficking）至泰国的人口和偷渡（smug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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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泰国的人口，对其进行受害者身份认定有可能会使其获得合法身份。但是，

泰国法律对这两类人员的认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泰国 2008年颁布了《打击

人口贩运法》，并于 2015 年和 2017 进行了两次修订，其中使用了《联合

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     

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对人口贩运的定义
10
。显然这一定义冗长而复杂，         

主要针对的是处于严重剥削、胁迫、欺骗或武力下工作的境况，而这些情形

一般发生在被贩卖和偷渡之后，只有当这些强迫工作的情况被东道国发现时，

被强迫工作者才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受害者。因此，现行制度设计很难将诸如

被贩卖和偷渡至泰国从事工作的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进行很好的区分和认定。 

表 5 泰国非常规劳务移民经登记和国籍认定程序的人数
11
 

 

来源国 合法化登记（2014） 国籍认定（2016） 

柬埔寨 738,947 111,493 

老挝 222,839 44,372 

缅甸 664,449 909,916 

共计 1,626,235 1,065,781 

 

不过，一味的居留和遣返并不是东道国最佳的选择，因为劳动力的短缺

始终会影响移民政策的变化。学者许红艳（2013）认为，2008 年泰国出台了

 
10 该定义为：“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

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

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11 相关数据参见《泰国移民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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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雇佣法》，首次以正式立法的形式来治理劳务移民，并设立了遣返

专项基金，使得在泰国的非常规劳务移民从一定程度被遏制。但也因此，          

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问题，如 2014年由于担心没有工作许可而被逮捕，

两万多名在泰国的柬埔寨劳务移民在三周的时间内突然撤出泰国各地的            

劳动力市场，导致泰国出现严重的临时性的劳动力缺口。因此，早在 2004年

开始，泰国就开始尝试维持劳务移民法律治理和劳动力市场稳定两端的平衡，

据学者 Max Tunon（2018）和 Benjamin Harkins（2018）介绍，在 2004 年至

2014 年间泰国政府总共实施了八轮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规范化、合法化工作。

一方面，对部分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进行规范化（regularization），如将

被贩卖至泰国工作的妇女和儿童进行国籍认定，使其权利获得保护，如表 5

所示，2016年 9月完成国籍认定的非常规劳务移民大约超过了 10万。另一方

面， 对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合法入境、合法居留，但未获得工作许可而

从事工作，因而变为非法居留者——进行了合法化登记，如将大批被偷运人

口的中介机构威胁、控制的缅甸劳务移民进行登记，使其合法在泰务工，     

防止泰国劳动力市场中大量“3-D”
12
岗位的用工缺口，这些都是本国 劳动力

不愿意甚至拒绝从事的工作，如表 6 所示，2014 年通过合法化登记的非常规

劳务移民达到 16 万之多。 

4.2 以中国为目的国的非常规劳务移民流向 

中国与澜湄次区域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依陆毗邻而居，与柬埔寨、

泰国一衣带水。边境地理状况复杂，漫长的边境界线和澜湄河两侧的人口密

集度颇高，且多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人口，中国在边境地区实行边境

 
12 指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不体现（degrading）的工作，此定义出自国际劳工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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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管理制度，通过双边协议
13
，开放一定的边境口岸和边境贸易区为      

两侧边民创造更多收入来源。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19）公布的 2009年

的数据显示，2009 年进入中国的越南籍人口有 828630 人，占到所有在华外

国人总量的 3.78%，在澜湄次区域五国中在华人数排名第一。据湄公河移民

网络（2017）测算，2015 年共有超过 10000 名越南边民在中国广西东兴市的

工厂里工作，部分人在中国东兴市还开办了商店。然而，中国也因此便利措

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劳务移民治理困境。 

其一，A 非常规劳务移民呈现出季节性、隐蔽性强的特点。大量的边民

往来，为中国雇主非法使用非常规劳务移民创造了机会，使一些 A 类合法入

境的边民被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而雇主因生产的扩大和中国国内用工成本

的增加，其试图节省成本扩大效益而愿意非法聘用价格便宜的不具有工作  

许可的周边国家的边民，并为其提供庇护。因为获得雇主的默许，大量的     

此类移民便会季节性的持边民证件合法入境中国并躲进各家工厂，非法从事

各类工作，且长期处于隐蔽状态，工期完成后或从口岸或偷渡返回其国籍国，       

全程似乎如入无人之境。这类劳务移民一旦被发现，其合法居留身份就将变

为非法居留，且会因非法工作行为而受到拘留、遣返等处罚。然而，症结就

在于，这类劳务移民和所有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具有隐蔽性，这也是中国目前劳务移民治理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比如，        

广西崇左市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就非常明显，每年在甘蔗收获季节由于

本地劳动力成高、需求短缺的问题，当地的农户更加倾向于聘用越南非法       

跨境务工人员，据学者李国梁（2018）和潘敏仪（2018）计算，崇左市甘蔗

砍运劳动力需求>30万/天，二十集从事砍运劳动的劳动力>20万人/天，再加

 
13 如《中缅关于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的协定》、《中老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中越关于

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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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南籍工人工资要低于当地农民工工资的 10%至 35%。因此，每年都有大批

越南籍工人合法入境后非法潜伏农户家中从事劳务工作，据学者张戈跃

（2017）和郭宵星（2017）所做田野调查推测，每年越南劳工跨境非法就业

的总人数恐逾 10 万人，仅广西凭祥市一年遣返的越南非法劳工就高达        

4000 人。 

其二，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以虚假跨国婚姻和偷渡为主。学者尚子娟

（2019）和刘泽（2019）指出，由于中国近年来出现婚姻性别比例失衡的       

问题，使得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的未婚女性通过各种方式因婚姻流入中国，

但因婚姻关系未获合法认定而逃跑或隐藏在各地，非法从事工作。一方面会

通过虚假结婚的方式，以与中国人结婚为目的通过中介机构伪造材料骗取       

签证，其入境时的身份虽是合法的，但因伪造签证，所以实际上属于非法入

境。另一方面，通过偷渡进入中国的外国女性，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结婚甚至

生子，进而创造事实婚姻的方式躲避法律，以此获得长期居留的资格，但在

申办结婚登记时因不合法入境身份而逃跑或躲藏，成为事实上的“骗婚”。

最后，一些虽是被拐卖至中国的外国女性，但在非法入境后往往被中介机构

强迫从事卖淫或骗婚的非法经济活动，长期较难被发现。 

事实上，中国没有对非常规劳务移民的法律或政策上的身份认定，也没

有实施非常规劳务移民合法化、规范化政策，现行是以“非法入境、非法居

留、非法就业”（简称“三非”）将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和 B 类非常规劳务

移民统一处置。在中国，劳务移民一般被称为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根据本文

前述的 A 类和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的界定，实际上均属于“三非”的范畴，

即要么非法入境，要么非法居留，要么非法就业，而根据中国法律，涉及     

非法入境的情况，往往就自动触发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边界；而合法入境，

但仅涉及非法居留或仅涉及非法就业，或同时涉及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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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会较以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对于劳务移民而言，         

无论其是属于 A 类还是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只要触及“三非”行为的任意

之一，都被认为具有违法性，且将会受到法律处罚。 

面对前述分析的日益增长的和事实存在的非常规劳务移民现象，中国      

法律虽较为严苛，对非常规劳务移民采取较为笼统的方法处置，但近年来，      

也正逐步探索其他有效途径解决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如尝试与非常规劳务

移民的来源国进行双边洽谈，通过双边劳务移民协议缓此问题。比如 2018年

4 月，中国和菲律宾共同签署了《关于菲律宾英语语言教师来华工作的谅解

备忘录》，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劳务领域的合作，菲方将按协议安排来

华工作的菲律宾英语教师，而中方依照协议保护菲方在华工作者的权益。       

显然，这一渠道是为妥善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存在不少菲律宾籍非法从事

英语教师工作的现实所提出的制度性方案，只可惜，目前中国尚未在澜湄次

区域与其他五国作出类似的安排，但却不失为一条现实途径。 

 

5. 澜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治理现状 

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于各国经济与社会联系的普遍化

与密切融合，客观上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妥协和协调。著名学者 Robert O. 

Keohane（1977）和 Joseph S. Nye（1977）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complex interdependence）认为，正是由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性，才使

得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可以由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转换成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非零和博弈（non-zero sum game）。基于地区一体化背景下国家

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六个国家才能走到一起，      

为共同发展而谋求合作之路。为此，次区域各国做出了许多尝试，如澜湄合

作机制（LMC）、大湄公河经济合作（GMS）、澜湄执法安全合作（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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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C），以及次区域外国家参与的湄公河下游之友（FLM）、日本—大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J-GMS）等等。一时间，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如雨

后春笋，但鲜有出台针对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治理的有效机制。 

2016 年澜湄次区域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发布了《三亚宣言》，其中提到，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各成员规定和程序，通过信息交换、能力建设和联合行

动协调等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建立执法合作机构，推进有关合作”         

(澜湄合作网, 2016)。由此，应运而生了澜湄执法安全合作中心（LM-LECC），

作为次区域内首个综合执法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这一发轫于六国湄公河

航道联合巡逻机制的国际组织，在如何构建次区域内非正规劳务移民治理框

架方略上仍有不少困难。就目前来看，基于该国际组织现有方案，主要是通

过两种途径开展非常规劳务移民合作治理：一是联合反跨国贩卖人口和反偷

渡等打击跨国犯罪的行动，如截至 2020 年 10 月，通过“澜湄地区国家打击

跨境人口拐卖”机制破获的跨境人口拐卖案件 373 起，解决受害者 635 名，

涉及犯罪嫌疑人 426 名”(澜湄合作中心, 2020)。二是信息共享与协查，        

通过建立澜湄次区域六国执法部门间的信息共享系统 LMIN，实现“失踪人口

——跨国协查”的跨国人口拐卖数据共享机制。但由于各国司法执法体制存

在异质性，该机制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势必是有限的，且仅能在跨国人口拐卖

或偷渡等具有国际法定性基础的国际性犯罪问题上产生效用，在非正规劳务

移民问题涉及的诸多方面仍需依靠东道国自身的作为和政府间就此问题的   

具体合作。 

 

6. 澜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治理建议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和协同治理（Synergetic Governace）

是治理理论中主要的两种学说，这些学说背后都有同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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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著名全球治理研究专家安东尼·麦克格鲁认为，          

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还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团体都追

寻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而“协同”一词最早出现

在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Synergetics）之中，指实验

中系统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治理理论发展至今，“多元   主体参

与”的核心论点已被普遍认可。中国学者俞可平（2002）提出了治理的五个

主要要素：价值、规则、主体或基本单元、对象或客体以及绩效。笔者基于

多种已然成熟的治理理论框架，就澜湄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以前文

所进行的分类方法为基础，提出主体和客体两个纬度的治理措施。 

6.1 针对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的治理建议 

如前所述，A 类劳务移民是指那些为前往一国工作而合法入境东道国，

合法居留，但在不具备工作许可的条件下隐藏在工厂、作坊、商铺和其他       

经济生产部门中非法从事工作，使得其合法居留身份面临被转化为非法居留

的危险，被归类为一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的群体。这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呈现出

低技能、隐蔽性强、潜在危害大的特点，同时这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容易获得

雇主的庇护。 

6.1.1 在治理主体上双向并行 

由于 A类移民往往入境时处于合法地位，因此，很难在入境阶段进行

治理，入境后再治理对东道国而言成本较重。也就是说，要从 A 类移民入境

前和入境后两个时空来考虑，这也就关切到了 A 类移民的输出国和输入国。

因此，在 A 类移民治理中，最直接有效且快速的办法就是输出国和输入国之

间在各类合作机制下进行双边磋商，达成双边合作框架，开展 A 类移民的双

向并行的治理工作，既从源头预防，又从入境后的潜在违法发生地化解，   

有效形成与 A 类移民迁移方向一致的治理锁链。因此，基于现有的六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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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建议 A 类劳务移民问题突出的当事国双方可以先一步启动双边部长级

磋商机制，如中越之间就跨国妇女拐卖问题进行政府间商谈，出台解决方案。

又如泰柬双方于 2003 年签署的关于劳工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学者 Walsh J.

（2011）和 Makararavy T（2011）认为泰柬备忘录的签订对规范劳务移民正

确招募程序、合作解决劳务移民遣返、维护劳务移民权利、打击贩卖劳动力

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1.2 在治理客体上分类疏导 

A 类移民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既有来源国的因素，也有目的国的        

因素，如若暂时忽略 A 类移民对目的国劳动市场、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全的       

破坏性，A 类移民确实为目的国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如 A 类移民往往   

从事的都是东道国本土劳动力不愿甚至拒绝从事的工作。因此，应当适当   

从积极角度衡量 A 类移民对目的国的经济价值，对其实施分类举措，将适合

目的国的移民通过合法化途径留在本土劳动力市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将暂时不适合的移民，进行短期培训或设置“容忍期”或“考察期”，若实

现自我赋能，可纳入合法化途径；将不适合的移民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有序撤

离。如泰国采取了“国籍认证”和“合法化登记”使得劳动力市场短缺的劳

务移民留在了泰国。 

6.2 针对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的治理建议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主要是非法入境后，非法居留在目的国的移民群体，

以及非法居留期间因东道国移民法律或政策而被转化为合法居留的移民群体。

实际上，其共同特征是非法入境，是否获得合法化转化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

决定。然而，从国际人权保护或劳工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各类国际文件更

倾向于号召各东道国将这类移民认定为非常规劳务移民，进而采取转化的措

施合法安置。原因是，他们大部分是经由人口贩卖或偷渡进入目的国，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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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身份而常常被贩卖和偷渡组织者强迫从事工作，成为受害者。 

6.2.1 在治理主体上突出针对性 

B 类移民的治理难点主要在于该类移民是被迫跨国迁移，其后续的违

法性的载体是基于人口贩卖活动或偷渡活动，而这两者属于国际法定性的跨

国犯罪行为。因此，有效打击人口贩卖和偷渡等次区域内的跨国犯罪行为是

根本办法，而攻破这两类跨国犯罪的技术性要点在于：粉碎犯罪集团网络—

—由次区域内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犯罪分子同时编织的具有极强的组织化体系。

想要实现有效阻断，需要跨境法律合作，但因各国的刑事法律和政治关系差

异，合作之路并不顺畅，因此，建议进一步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如前文提到

的澜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LM-LECC）。此外基于澜湄合作机制（LMC）的六

国“五年行动计划”
14
也应进一步形成更有约束力的打击犯罪合作机制，   

增加更多具有约束力的主体责任和义务条款，否则，很难有效遏制高回报率

的人口贩卖和偷渡运动。 

6.2.2 在治理客体上注重多元化 

尽管 B类非常规劳务移民治理的症结不在 B类移民自身，但是移民自

身却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著名劳务移民问题专家 Cholewinski Richard

（2015）认为，B 类移民治理的核心应当侧重保护和解救，尤其是裹挟在其中

的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因此，应当将权利保护纳入次区域非常规劳务移

民的治理合作内容中，重视非常规劳务移民的人身安全和权益维护，不仅要

打击人口贩卖、偷渡等犯罪的组织者、中介机构、接收方，还要帮助 B 类移

民脱离危害、获得救助，而非一位将其视作严重的秩序破坏者。因此，本文

 
14 “打击人口贩卖”已纳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被

列入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强调澜湄各方应加强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秉持合作精

神，尊重各国国内法律规定，促进六国边境地区地方政府和边境部门交流。详见《澜

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第 4 部分第 1 款第 4 项合作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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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评介国际劳工组织在 A Rights-based Approach 一书列出的“最佳实践

方案（The Best Practices）”，该方案例举了 12 种治理非常规劳务移民的

案例，如通过多方参与的形式搭建广泛协商进程，采取“行业——政府——

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多方对话机制。可借鉴此，

开展“非常规劳务移民集中的行业——东道国政府——当地非政府组织——

相关社会团体”之间的经常性对话磋商，以此搭建多元协同的治理平台，   

使非正规劳务移民的治理更加科学。 

 

7. 结语 

非常规劳务移民现象是宏大的移民进程中较为灰暗的地带，而澜湄次区

域因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差异化的人文、社会、经济状况，使次区域内的        

非常规劳务移民问题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主要形成了从柬埔寨、老挝、         

越南、缅甸向泰国和中国为目的国的两种迁移流向，并在不同目的国受以不

同的身份定性和管制应对，如泰国实施部分合法化转化，中国以“三非”        

违法人进行处置。此外，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该地区的非常规劳务移民

遭遇了生存危机这样极度困难的境遇，各方呼吁重视非常规劳务移民的呼声

愈发响彻耳边。然而，解决此问题是异常困难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

之间、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对非常规劳务移民的身份定性存在较大偏差，

有赖于达成共识实属困难。2018 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

常移民全球契约》（GCM），将“促进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确保体面工

作的条件”列为第 6 大目标，其中第 22 条共列举了 12 项具体举措以保护所

有劳务移民的权利，包括非常规劳务移民的基本权利。正因此，将非常规劳

务移民进行合理的界定和解释，明确 A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和 B 类非常规劳务

移民之间的区别，有利于促进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更有针对性、包容性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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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性的举措进行治理。为此，本文提出应从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两个角度分

门别类对 A 类和 B 类非常规劳务移民实施分策治理，避免出现一刀切的盲目

状况，减少因治理带来的侵犯非常规劳务移民群体权利之情况的发生。但是，

这一些都与东道国采取何种措施、实施何种对策紧密相关，毕竟在国际法中，

主权优先原则往往胜过一切的权利所系，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常常胜过一切

外来移民。因此，如何在非常规劳务移民东道国与非常规劳务移民群体之间

架构起合作与信任的桥梁，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探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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